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衢州学院化学与材料

工程学院文件
衢院化材〔2018〕11 号

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毕业要求达成评价

实施办法（试行）

各系、中心，各支部：

《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毕业要求达成评价实施办法（试

行）》已经学院院长办公会研究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

执行。

衢州学院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

2018 年 12 月 20 日

衢州学院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办公室 2018 年 12 月 20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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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毕业要求达成

评价实施办法（试行）

毕业要求是学生的出口能力要求，对其进行分析、评价可明确专

业毕业生能力是否达成或毕业生能力哪些方面较强、哪些方面较弱，

为动态持续改进提供方向，不断提升人才培养的质量，不断动态改进

人才培养的方式，为培养符合国际互认的工程技术人才提供保障。

毕业要求达成评价是一逻辑严密的体系，为保障评价数据的合

理、有效，建立一套完善的评价机制有重要意义。化学与材料工程学

院针对各专业毕业要求的达成评价制定了一套规范工作流程、内容，

其中涉及有评价机构及人员分工、评价周期、评价方法、评价结果汇

总及分析、改进机制等。

一、评价机构

1、评价机构及其人员组成

毕业要求达成评价机构为专业 OBE工作组，学院院长作为 OBE
工作组组长，专业 OBE工作组其他成员包括教学副院长、系主任、

专业负责人、专业骨干教师和行业/企业专家。

2、人员分工

学院专业 OBE工作组总体负责，指导各专业毕业要求达成评价

工作，并对评价结果进行最终审核。

教学副院长负责毕业要求达成评价具体工作，安排后续改进工

作。主管学生工作副书记主要负责各类调查问卷的组织、发放、协调

工作。

专业负责人在专业 OBE工作组的指导下组织专业教师进行专业

培养目标的修订、毕业要求对培养目标的支撑、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分

解、课程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及其权重值的确定、课程评价方法

及毕业要求评价方法的制定、各类调查问卷的设计、评价结果的汇总、

整理、分析，并根据评价结果制定后续改进计划。系主任辅助专业负

责人完成各项工作。系主任负责收集整理各种毕业要求达成评价资

料，并把毕业要求评价结果反馈给学院专业 OBE工作组。课程负责

人的职责是组织课程主讲教师修订教学大纲、进行课程考核合理性确

认、安排课程达成评价等。课程主讲教师的职责是依据教学大纲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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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学设计、教学实施确保学生能力的达成并配合课程负责人开展课程

达成评价。

二、评价对象

评价对象为化学与化工专业所有应届毕业生。

三、评价周期和时间

本专业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的周期为 4年。在学生学满四年毕

业时，完成各项毕业要求指标的达成情况评价，根据各项毕业要求达

成情况评价值，对本届学生对于毕业要求的达成情况进行分析。

四、评价方法

本专业毕业要求达成评价方法有基于课程成绩的直接评价法和

基于问卷调查的间接评价法。基于课程成绩的直接评价法由任课教师

进行，其评价结果作为计算毕业要求观测点达成的主要依据。问卷调

查法基于专业教师和应届毕业生的毕业要求问卷调查，调查结果辅助

证明毕业要求的达成。毕业要求达成评价以直接评价为主，间接评价

为辅，获得毕业要求达成评价结果，分析数据提出整改措施，用于持

续改进。

五、评价使用要求

授课教师要根据评价结果进行充分的分析、讨论，如果课程达成

度高于要求值，说明该课程可以实现对观测点的支撑，如果课程达成

度低于要求值，教师需要改进教学方法和教学水平。专业负责人要根

据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进行研究，如果个别观测点达成度低于要求值，

需要与相关教师尤其是勉强支撑课程的教师沟通，帮助教师提高教学

水平，如果总的毕业要求达成情况低于要求值，需要对课程体系进行

修订。

附则

本文件自发布之日起在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试行，待成熟之后在

学院其他专业推广。


